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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广西普通本科高校示范性

现代产业学院中期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教高教〔2024〕5

号）要求，南宁学院认真组织开展食品质量与安全现代产业

学院中期建设自评，现按照程序对自评报告进行公示。

公示期 3 天（2024 年 2 月 26 日至 2024 年 2 月 28 日），

如有异议，请以实名将相关意见建议反馈到教务处。

联系人：黄运平 电话：15977753626

邮箱：1592977418@qq.com

附件：广西普通本科高校示范性现代产业学院（食品质

量与安全现代产业学院）中期评估自评报告

南宁学院

2024 年 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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